
話

可

i
w
做
借
“
同
﹒

自
也

臺
北
市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措
施
檢
視
與
未
來
展
望陳
餃
眉

陳
士
心
章

壘
Z

且
是
可
』
臨
時
aj
s

E且
\
前
已
一
=
口

如
果
有
機
會
選
擇
，
沒
有
人
願
意
做
為
一
位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更
沒
有
人

願
意
為
7
領
取
福
利
補
助
，
而
讓
自
己
成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。
事
實
上
，
以
往

身
心
障
礙
者
長
期
受
到
社
會
的
孤
立
與
疏
忽
，
現
在
即
使
來
彌
補
，
真
的
是

「
為
他
們
做
得
再
多
，
都
不
會
太
多
」
。

推
動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是
需
要
毅
力
與
智
慧
的
工
作
，
絕
不
是
單
單
發
給

津
貼
或
設
置
機
構
，
來
安
置
照
顧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可
以
滿
足
其
需
求
或
交
差

了
事
的
.. 

台
北
市
身
心
障
礙
朋
友
可
享
有
的
福
利
服
務
內
容
已
有
二
十
二
項

之
多
，
包
括
就
學
、
就
醫
、
就
業
、
就
養
、
交
通
、
無
障
礙
環
境
等
等
。
身

心
障
礙
者
的
福
利
服
務
不
但
需
要
市
政
府
各
局
處
全
力
合
作
，
更
需
要
引
進

民
間
資
源
與
力
量
，
以
夥
伴
關
係
共
同
推
動
賈
徹
，
始
能
達
到
相
當
成
效
。

執
政
與
行
政
均
是
辛
苦
的
，
也
要
付
出
相
當
代
價
;
但
執
政
有
其
包
袱
與
限

幫

[:r,.‘ , 

制
，
如
果
能
充
分
溝
通
說
明
期
程
與
困
境
，
在
「
努
力
以
赴
」
的
大
前
提
下
，

均
應
給
予
肯
定
與
支
持
。
主
政
者
之
創
意
與
誠
意
是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成

功
獲
得
信
賴
的
不
二
法
門
。
創
意
需
能
以
民
眾
立
場
為
依
歸
，
以
同
理
心
為

出
發
，
而
誠
意
更
為
貫
徹
意
志
力
所
需
魄
力
與
認
真
之
堅
持
。

多
年
來
，
誠
意
表
現
l

在
財
政
困
窘
下
仍
維
持
津
貼
發
放
是
最
為
明

顯
。

除
於
九
十
年
初
做
出
痛
苦
決
定
，
微
幅
向
下
調
降
一
千
元
外
，
津
貼
之

發
放
均
維
持
運
作
。
津
貼
起
初
雖
係
因
應
身
心
障
礙
團
體
及
台
北
市
議
會
之

要
求
發
放
，
且
依
照
民
間
團
體
之
版
本
實
施
，
旨
在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照
顧
者

提
供
經
濟
上
支
持
，
但
此
項
措
施
獲
得
身
心
障
礙
者
高
度
肯
定

。

經
社
會
局

統
計
調
查
，
百
分
之
九
十
八
之
受
訪
者
肯
定
並
認
為
津
貼
應
為
長
久
之
福
利

政
策
，
可
見
此
項
政
策
的
確
符
合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需
求

。

然
而
，
長
期
以
來
，

因
台
灣
地
區
僅
有
台
北
市
穩
定
且
長
期
發
放
此
項
津
貼
，
造
成
有

一
定
比
例

虛
設
戶
籍
之
一
福
利
幽
靈
人
口
。
因
此
，
中
央
之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儘
早
落
實
，

才
是
身
心
障
礙
者
真
正
的
期
待
。
近
二
年
來
，
台
北
市
中
央
統
籌
分
配
款
，

一
再
向
下
修
正
及
歲
收
大
幅
減
少
情
形
下
，
仍
勉
力
維
持
每
年
二
十
億
以
上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 16 一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的
身
心
障
礙
津
貼
發
放
金
額
誠
屬
不
易
。

創
意
則
表
現
在
福
利
聯
合
國
的
各
種
方
案
創
新
上
，
與
民
間
團
體
協
力

合
作
創
造
更
多
元
福
利
項
目
。
例
如

3
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險
限
制
的
突
破
、
聽

語
障
福
利
與
便
利
商
店
合
作
提
供
六
次
免
費
傳
真
、
手
語
翻
譯
服
務
、
顧
及

雙
薪
家
庭
需
求
而
推
出
延
時
收
托
方
案
、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會
館
籌
設
、
確
實

辦
理
生
活
需
求
調
查
報
告
、
機
構
整
體
籌
設
規
劃
、
機
構
評
鑑
制
度
之
落
實
，

及
房
屋
租
金
補
助
等
等
，
應
可
稱
表
現
亮
麗
。

貳
\
具
體
服
務
措
胞

造
物
主
無
法
讓
每
個
人
一
出
生
都
完
美
無
缺
，
故
每
一
位
身
心
障
礙
者

的
父
母
均
是
上
天
經
過
特
別
精
心
揀
選
的
。
身
心
障
礙
者
最
需
要
家
人
之
支

持
、
關
懷
與
照
顧
，
相
信
家
庭
中
有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其
所
增
加
身
心
及
經
濟

等
各
方
面
負
擔
，
絕
非
正
常
家
庭
所
能
體
會
的
。
急
需
政
府
適
時
、
積
極
地

介
入
協
助
與
輔
導
，
來
提
供
家
庭
支
撐
維
繫
家
庭
功
能
於
不
墜
。

台
北
市
早
在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就
開
始
實
施
身
心
障
礙
者
居
家
生
活
補

助
，
給
予
中
低
收
入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經
濟
支
持
的
服
務
。
雖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
經
濟
生
活
可
直
接
受
蔥
，
但
仍
有
部
分
接
受
補
助
者
深
覺
申
請
手
續
相
當
繁

瑣
，
叉
需
每
年
查
核
經
濟
狀
況
，
間
接
因
烙
印
之
負
面
影
響
而
怯
步
;
故
自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九
月
份
起
叉
賞
施
「
台
北
市
身
心
障
礙
者
津
貼
」
'
並
採
用
民

間
團
體
、
專
家
學
者
共
同
研
訂
之
補
助
標
準
'
不
論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如
何
，

只
依
據
身
心
障
礙
者
嚴
重
等
級
、
類
別
及
年
齡
，
按
月
發
放
不
同
額
度
的
津

貼
補
助
，
實
施
迄
今
已
五
年
餘
，
發
放
金
額
已
一
百
餘
億
元
。
現
今
發
放
對

象
除
了
己
領
有
政
府
其
他
生
活
補
助
、
出
境
逾
半
年
未
入
境
者
，
或
是
新
遷

入
本
市
未
滿
三
年
等
原
因
不
符
合
申
領
條
件
外
，
已
將
近
六
成
五
左
右
之
身

心
障
礙
市
民
均
享
有
此
項
福
利
補
助
。
本
津
貼
實
施
之
特
色
在
於
申
領
手
續

簡
便
，
發
放
普
及
，
極
具
有
「
福
利
都
市
化
」
之
代
表
性
。

社
會
局
為
了
瞭
解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對
於
此
項
津
貼
發
放
之
影
響
，
以
及

對
津
貼
政
策
之
看
法
，
採
立
意
抽
樣
方
式
，
抽
出
六
千
零
二
十
七
位
身
心
障

礙
市
民
，
進
行
問
卷
調
查
。
由
回
收
之
二
千
三
百
四
十
一
份
問
卷
(
約
佔
總

樣
本
數
之
三
八
﹒
八
四
%
)
中
，
獲
得
不
少
寶
貴
意
見
。
有
關
申
請
及
撥
款

方
式
，
九
成
以
上
之
受
訪
者
認
為
還
算
方
便
，
可
見
此
項
措
施
已
解
決
過
去

身
心
障
礙
者
居
家
生
活
補
助
申
請
手
續
繁
瑣
之
問
題
，
頗
受
好
評
。

另
外
，

在
國
民
年
金
尚
未
規
劃
完
整
前
，
有
高
達
九
成
八
之
受
訪
者
認
為
津
貼
之
實

施
應
為
長
久
之
福
利
政
策
，
而
且
津
貼
確
實
發
揮
其
功
效
，
有
近
七
成
七
之

受
訪
者
表
示
，
其
生
活
困
津
貼
實
施
後
確
實
改
善
許
多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身
心

障
礙
市
民
對
於
津
貼
之
實
施
均
給
予
相
當
正
面
之
肯
定
與
支
持
，
但
最
終
目

標
仍
希
望
此
項
政
策
能
促
使
中
央
儘
早
規
劃
及
實
施
國
民
年
金
。

除
了
身
心
障
礙
者
津
貼
之
實
施
外
，
本
市
目
前
更
積
極
地
朝
著
福
利
多

元
化
、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方
向
努
力
;
積
極
扶
植
、
管
理
或
獎
勵
民
間
機
構
參

與
社
會
福
利
之
提
供
，
希
望
能
在
有
限
之
福
利
資
源
下
，
創
造
出
更
人
性
化
、

更
具
普
遍
性
及
創
新
性
之
福
利
措
施
，
讓
市
民
有
更
多
選
擇
機
會
，
讓
社
會

福
利
制
度
更
臻
完
善
。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依
據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統
計
，
臺
北
市
身
心
障
礙
總
人
口
數
九

三
、
。
八
一
人
;
其
中
男
性
五
三
、
五
五
七
人
，
佔
身
心
障
礙
總
人
口
比
率

五
七
﹒
五
%
;
女
性
三
九
、
五
二
四
人
，
佔
身
心
障
礙
總
人
口
比
率
四
二
﹒

五
%
。

以
障
礙
等
級
分
，
極
重
度
一
四
、
。
六
二
人
佔
身
心
障
礙
總
人
口
比

率
一
五
﹒
一
%
'
重
度

一
二
、
七
七
六
人
佔
身
心
障
礙
總
人
口
比
率
二
三
.

四
%
，
中
度
三
二
、
八
四
四
人
佔
身
心
障
礙
總
人
口
比
率
三
五
﹒
三
%
，
輕

度
二
四
、
三
九
九
人
佔
身
心
障
礙
總
人
口
比
率
二
六
﹒
二
%
。

台
北
市
針
對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之
福
利
服
務
施
政
原
則
有
一
二
.. 

一
、
安
心

的
生
活
保
障
﹒
﹒
保
障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基
本
經
濟
生
活
安
全
，
免
於
匿
乏
耽
心
懼
.
，

維
護
人
身
安
全
，
防
止
遭
受
虐
待
、
遺
棄
、
疏
忽
、
侵
害
及
權
益
剝
奪
。
二
、

是
公
平
合
理
的
對
待
.. 

保
障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生
存
發
展
機
會
;
公
平
分
配
社

會
資
源
，
縮
小
貧
富
差
距
，
維
護
社
會
正
義
。
三
、
是
充
分
發
展
的
機
會

.. 

增
進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良
好
身
心
發
展
與
生
活
適
應
;
創
造
有
利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
家
庭
及
社
區
健
全
發
展
的
環
境
。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簡
述
如
下
:

經
濟
安
全
類
計
者
﹒

付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補
助
:
針
對
未
經
政
府
公
費
收
容
安
置
，
且
其
家
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未
超
過
臺
灣
地
區
消
費
支
出

一
﹒
五
倍
(
九
十
年
度
為
一
九
、
五
九
三
元
)
之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，
提
供
二

千
、
三
千
或
六
千
元
不
等
之
生
活
補
助
。

心H
身
心
障
礙
者
連
貼
.. 

針
對
設
籍
並
實
際
居
住
本
市
滿
三
年
，
且
未
經

政
府
公
費
安
置
或
補
助
托
育
養
護
費
者
、
未
接
受
公
費
住
宿
學
校
優
待
者
、

未
領
有
政
府
發
給
之
其
他
生
活
補
助
或
津
貼
者
(
領
有
低
收
入
戶
生
活
補
助

不
在
此
限
)
，
依
身
心
障
礙
類
別
、
等
級
和
年
齡
等
因
素
，
提
供
一
干
至
六
千

元
不
等
之
津
貼
。

同
身
心
障
礙
者
租
質
房
屋
租
金
補
助
﹒
﹒
針
對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本
身
及
其

同
住
扶
養
人
皆
無
自
用
住
宅
，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未
達
當
年
度
每
人
每
月
最
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二
﹒
五
倍
，
且
未
超
過
臺
灣
地
區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消
費
支
出

一
﹒
五
倍
時
，
提
供
二
千
至
四
干
四
百
元
不
等
之
房
屋
租
金
補
助
。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且
也
療
法
健
都
少
有

一 18 一

村
發
展
遲
輝
兒
童
療
育
補
助.. 

針
對
設
籍
本
市
六
個
月
以
上
，
年
齡
未

滿
七
歲
，
且
未
入
小
學
就
讀
之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，
於
衛
生
局
核
准
立
案
之
療

育
機
構
、
醫
療
院
所
進
行
之
認
知
學
習
、
物
理
治
療
、
職
能
治
療
、
語
言
治

療
、
音
樂
治
療
、
感
覺
統
合
治
療
、
遊
戲
治
療
等
療
育
項
目
，
提
供
每
月
最

高
二
千
元
交
通
補
助
費
(
已
獲
健
保
補
助
者
)
，
或
六
千
元
之
療
育
補
助
(
未

申
1

獲
健
保
補
助
者
)
。
華

的H
身
心
障
礙
者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保
隙
費
補
助
﹒
針
對
參
加
全
民
健
保
及
歐

公
、
勞
、
農
、
軍
保
之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，
提
供
保
險
費
自
付
部
分
依
障
別
程
九

度
分
別
給
予
四
分
之
一
至
全
額
之
補
助
。
→

內
側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輔
助
器
具
費
用
補
助.. 

針
對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申
請
年

補
助
項
目
未
獲
政
府
核
發
之
其
他
醫
療
補
助
或
社
會
保
險
補
助
者
，
提
供
生
肛



活
輔
助
器
具
費
用
補
助
。

主
活
照
顧
郎
(
力
計
有
﹒

H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機
構
設
置
與
管
理

•. 

至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，
本
市
己
設

置
公
立
機
構
一
所
，
公
設
民
營
機
構
十
七
所
，
可
提
供
一
、
六

-
0
位
身
心

障
礙
者
服
務
量
;
私
立
機
構
十
七
所
，
可
提
供
五
六

0
人
服
務
量
。
未
來
規

剖
主
要
本
於
社
區
化
、
小
型
化
原
則
積
極
籌
設
日
間
照
顧
機
構
及
團
體
家

庭
，
但
亦
計
劃
於
郊
區
籌
設
較
大
型
住
宿
機
構
，
以
多
元
方
式
提
供
身
心
障

礙
市
民
的
托
育
養
護
服
務
;
另
為
維
護
機
構
服
務
品
質
，
定
期
辦
理
機
構
評

鑑
、
輔
導
與
管
理
。
此
外
，
本
市
有
二
百
餘
家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可
安
置
六
十

五
歲
以
上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對
於
年
長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照
顧
工
作
有
很
大
助

益
，
因
為
都
會
區
高
齡
化
狀
況
頗
為
嚴
重
，
目
前
台
北
市
身
心
障
礙
人
口
中
，

已
近
百
分
之
四
十
為
老
人
。
台
北
市
與
全
省
之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機
構
均
已
建

立
聯
繫
會
報
機
制
與
契
約
關
係
'
目
前
本
市
有
近
五
、
六
百
位
身
心
障
礙
市

民
安
置
於
其
他
縣
市
。

M
H身
心
障
礙
者
托
育
聲
謹
費
用
補
助
.. 

針
對
安
置
於
立
案
之
社
會
福
利

機
構
、
精
神
復
健
機
構
、
護
理
之
家
，
或
就
讀
本
市
公
立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園

及
立
案
私
立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園
之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，
提
供
四
分
之
一
至
全
額

不
等
之
托
育
養
護
費
用
補
助
。

出
身
心
障
礙
者
臨
時
及
短
期
照
顧
服
務
及
費
用
補
助
•• 

針
對
中
、
重
、

極
重
度
及
十
二
歲
以
下
輕
度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，
以
及
領
有
公
立
醫
院
或
區
域

級
以
上
醫
院
診
斷
證
明
之
發
展
遲
緩
市
民
，
提
供
一
定
時
數
的
到
宅
或
定
點

的
臨
時
及
題
期
照
顧
服
務
，
並
提
供
百
分
之
七
十
或
全
額
服
務
費
用
補
助
。

倆
身
心
障
礙
者
居
家
照
顧
服
務•• 

針
對
日
常
功
能
需
他
人
協
助
之
居
家
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，
提
供
家
務
及
日
常
生
活
照
顧
(
友
善
訪
視
、
餐
飲
服
務
)
、

身
體
照
顧
服
務
(
協
助
沐
浴
、
穿
換
衣
服
、
進
食
)
等
居
家
服
務
，
每
月
每

人
可
享
十
六
小
時
免
費
服
務
，
超
出
部
分
自
行
付
費
，
惟
低
收
入
身
心
障
礙

市
民
每
月
每
人
可
享
九
十
六
小
時
免
費
服
務
。

的
問
身
心
障
磁
福
利
機
構
延
時
收
托
服
務•. 

針
對
主
要
照
顧
者
無
法
及
時

接
送
日
間
托
育
機
構
放
學
之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，
提
供
機
構
延
時
收
托
服
務
。

份
發
展
遲
鰻
及
身
心
障
礙
兒
童
家
庭
服
務

.• 

針
對
本
市
六
歲
以
下
之
發

展
遲
緩
及
身
心
障
礙
見
童
，
提
供
到
宅
式
免
費
服
務
，
服
務
內
容
包
括
專
業

評
估
、
諮
詢
、
復
健
與
教
育
等
，
以
加
強
家
庭
及
社
區
功
能
、
發
揮
早
期
療

育
效
果
;
其
中
以
服
務
失
功
能
、
低
收
入
及
單
親
家
庭
優
先
。

無
障
礙
環
境
都
少
計
者

•• 

八
鬥
手
語
翻
譯
服
務
﹒
針
對
聽
語
障
市
民
或
本
市
機
關
、
團
體
，
於
接
洽
對

公
務
需
手
語
翻
譯
服
務
者
，
指
定
專
人
定
點
或
赴
現
場
免
費
提
供
手
語
翻
譯
鹹

服
務
。
九

M
H靚
障
者
定
向
行
動
訓
練
服
務
針
對
視
障
市
民
，
依
其
個
別
需
要
，

J
l

提
供
一
對
一
專
業
定
向
行
動
訓
練
服
務
，
以
增
進
視
障
市
民
自
主
行
動
能
力
。
年

內
向
身
心
障
磁
者
小
型
海
氯
車
服
務
﹒
針
對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，
提
供
六
十
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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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小
型
冷
氣
車
服
務
，
以
計
程
車
費
之
三
分
之
一
收
費
。

其
他
措
施
計
者
﹒

H
身
心
障
礙
者
個
案
管
理
服
務
:
針
對
十
五
歲
至
六
十
五
歲
之
身
心
障

礙
市
民
，
遭
遇
困
難
多
重
、
社
會
資
源
缺
乏
、
自
身
無
力
解
決
，
經
專
業
評

估
有
其
必
要
者
，
提
供
成
人
身
心
障
礙
者
個
案
管
理
服
務
;
對
年
齡
未
滿
六

歲
之
身
心
障
礙
或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，
則
提
供
早
期
療
育
兒
童
個
案
管
理
服
務
。

的H身
心
障
礙
者
專
用
停
車
論
別
誼
核
發
及
停
車
優
待
服
務
•• 

針
對
身
心

障
礙
市
民
，
依
規
定
核
發
專
用
停
車
識
別
證
'
並
提
供
市
立
停
車
場
免
費
停

車
服
務
。出

身
心
障
礙
者
防
走
失
手
鍊
發
放

•• 

針
對
身
心
障
礙
市
民
防
走
失
之
需

要
，
免
費
提
供
防
走
失
手
鍊
。

身
障
者
服
務
工
作
經
緯
萬
端
，
除
法
定
項
目
均
依
法
率
先
開
辦
外
，
仍

有
許
多
應
以
需
求
為
依
歸
且
符
合
都
會
區
位
特
色
之
項
目
，
相
信
在
議
會
強

力
監
督
、
民
間
團
體
積
極
建
言
、
媒
體
持
續
關
心
追
蹤
及
自
我
鞭
策
下
叭
本

市
雖
不
敢
奢
言
已
將
身
心
障
礙
者
福
利
做
得
很
好
，
但
卻
可
以
肯
定
地
說
「
我

們
確
實
很
用
心
地
在
做
」
。

參
、
未
來
展
望

一
、
身
心
障
磁
連
貼
延
伸
至
生
存
年
金

.• 

身
心
障
礙
者
渴
望
政
府
能
在

經
濟
上
提
供
基
本
保
障
，
讓
家
長
能
夠
放
心
。
然
而
，
事
實
上
政
府
不
太
可

能
長
期
不
考
量
經
費
支
出
之
效
應
，
因
此
我
們
希
望
引
導
民
間
企
業
與
家
庭

合
作
，
以
妥
善
的
保
險
方
式
，
協
助
家
長
在
有
能
力
時
，
可
以
事
前
進
行
各

項
準
備
。
倘
若
長
期
均
由
政
府
以
補
助
方
式
提
供
津
貼
，
則
在
身
障
人
數
持

續
增
長
，
高
齡
化
社
會
來
臨
叉
使
身
心
障
礙
者
與
困
衰
老
而
失
能
者
難
以
區

隔
，
是
否
能
長
期
堅
持
發
放
之
標
準
與
方
式
不
變
，
著
實
令
人
擔
憂
。
因
此
，

假
使
能
與
民
間
保
險
公
司
合
作
，
建
立
適
當
保
險
制
度
，
或
許
能
讓
津
貼
走

出
死
胡
同
，
以
避
免
財
政
上
之
惡
性
循
環
。

二
、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之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:
以
家
庭
為
單
位
之
社
會
福
利

定
位
應
為
發
展
之
主
軸
，
指
以
家
庭
作
為
整
體
評
估
與
衡
量
應
為
發
展
之
趨

勢
。
社
會
福
利
過
往
均
以
身
分
年
齡
作
區
隔
，
過
度
劃
分
導
致
未
能
以
家
庭

作
為
評
估
單
元
，
來
看
待
整
體
需
求
。
由
身
心
障
礙
來
檢
視
最
為
明
顯
，
因

其
雖
僅
為
身
、
心
上
缺
陷
，
卻
橫
跨
每
個
年
齡
層
。
未
來
的
工
作
重
點
，
將

為
整
合
原
有
體
系
，
以
建
構
更
完
整
面
向
，
而
非
獨
立
於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
婦
女
、
老
人
之
外
，
僅
僅
因
其
普
及
性
需
求
議
題
往
往
高
於
障
礙
需
求
。

三
、
建
立
身
心
障
磁
信
託
操
作
手
冊
與
轉
銜
服
務
機
制
:
身
心
障
礙
家

長
最
擔
憂
的
一
件
事
即
是
|
在
我
百
年
之
後
，
是
否
有
人
可
以
持
續
照
顧
我

的
孩
子
，
讓
他
衣
食
不
虞
匿
乏
?
此
時
，
信
託
制
度
的
建
立
確
有
其
必
要
性

存
在
，
但
由
於
其
操
作
層
面
涉
及
法
規
、
契
約
、
財
務
、
精
算
、
投
資
風
險
、

銀
行
業
、
保
險
公
司
等
等
，
因
此
協
助
家
長
簡
易
順
利
操
作
、
提
供
相
關
資

訊
諮
詢
服
務
與
適
當
地
扮
演
監
督
管
理
者
角
色
，
將
是
政
府
努
力
的
重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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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機
構
資
源
宏
觀
調
控
與
功
能
微
幅
修
正

•• 

台
北
市
土
地
資
源
最
為

珍
貴
，
故
目
前
所
爭
取
的
土
地
，
仍
以
籌
設
社
區
型
機
構
為
優
先
。
宣
導
性

與
文
康
休
閒
活
動
，
則
希
望
透
過
補
助
方
式
民
間
團
體
來
滿
足
，
因
其
差
異

性
頗
高
且
變
化
性
亦
大
，
由
市
場
自
由
競
爭
可
以
使
活
動
更
為
多
元
、
充
實
。

在
台
北
市
十
二
個
行
政
區
中
，
將
分
別
以
設
置
二
至
四
個
公
設
民
營
機
構
為

目
標
;
經
審
慎
評
估
，
目
前
內
湖
、
南
港
、
松
山
三
區
較
為
欠
缺
，
亦
將
在

都
市
計
畫
通
盤
檢
討
時
，
提
出
需
求
。
男
外
，
針
對
許
多
人
質
疑
是
否
仍
要

興
建
大
型
機
構
事
宜
，
本
局
立
場
是
肯
定
的

i

因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類
型
極
為

多
樣
，
且
身
心
障
礙
者
高
齡
化
時
代
亦
已
來
臨
，
不
同
需
求
者
，
應
有
不
同

的
安
置
計
割
。
當
然
，
大
前
提
仍
是
以
社
區
小
型
化
機
構
為
主
軸
，
以
日
問

教
養
為
主
;
住
宿
型
機
構
將
設
於
郊
區
而
且
為
兼
顧
營
運
效
益
，
將
有
二
疋

之
規
模
，
但
因
為
限
制
條
件
頗
多
(
如
土
地
取
得
、
山
坡
地
水
保
問
題
等
等
)
，

也
不
易
推
動
。
公
立
機
構
、
公
設
民
營
與
私
立
機
構
之
間
，
亦
需
有
個
案
區

隔
、
上
下
游
共
構
與
合
作
關
係
，
當
機
構
籌
設
達
到
一
定
數
量
後
，
即
應
重

新
檢
討
彼
此
定
位
關
係
與
功
能
角
色
。

五
、
福
利
會
館
為
身
心
障
礙
者
築
起
夢
家
因
:
身
心
障
礙
者
除
極
重
度
、

重
度
之
智
障
者
外
，
大
部
分
不
是
智
力
有
問
題
而
是
機
會
出
問
題
，
故
如
何

加
強
其
教
育
訓
練
並
有
一
個
專
屬
教
育
訓
練
場
所
，
實
為
刻
不
容
緩
之
事
。

台
北
市
現
有
一
處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，
但
地
處
邊
障
，
對
九
萬
多
位

身
障
者
而
言
並
不
方
便
，
且
面
積
不
足
無
法
提
供
多
元
參
與
管
道
、
無
法
建

立
台
北
市
特
色
。
在
多
方
努
力
下
，
終
於
爭
取
到
長
安
西
路
十
五
號
之
衛
生

局
舊
址
，
佔
地
六
百
餘
坪
，
區
位
完
整
，
交
通
便
利
。
目
前
已
積
極
規
劃
公

開
發
包
中
，
待
硬
體
整
建
完
成
後
，
將
邀
集
民
間
團
體
共
同
經
營
管
理
，
希

望
能
營
造
出
充
滿
書
香
、
咖
啡
香
、
具
有
人
丈
與
藝
術
氣
息
之
多
元
活
動
之

家
圈
。六

、
早
期
療
育
工
作
從
基
礎
做
起
:
台
北
市
的
早
療
工
作
已
經
建
立
起

成
功
典
範
'
亦
為
各
縣
市
參
訪
之
重
點
。
事
實
上
，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社
政
三

個
局
處
早
已
充
分
合
作
與
動
員
，
推
動
委
員
會
已
成
立
多
年
。
早
期
療
育
綜

合
服
務
中
心
正
式
運
作
，
完
成
發
展
遲
緩
兒
童
本
土
初
篩
表
，
且
全
面
對
低

收
入
戶
、
幼
稚
園
、
托
兒
所
中
之
幼
童
進
行
篩
選
，
對
可
能
接
觸
嬰
幼
見
之

相
關
人
員
已
完
成
調
訓
工
作
，
並
與
民
間
團
體
合
作
個
案
管
理
工
作
，
陪
同

家
長
走
過
艱
辛
成
長
心
路
歷
程
。
九
十
年
開
始
，
更
推
動
在
宅
訓
練
服
務
工

作
，
讓
無
法
到
療
育
場
所
接
受
治
療
的
孩
子
可
以
在
家
接
受
實
質
服
務
。

七
、
愛
聾
政
黨
與
自
治
條
例

•. 

台
北
市
早
在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即
以
約
聘

方
式
聘
請
二
位
專
任
手
語
翻
譯
員
，
擔
任
會
議
召
開
時
之
翻
譯
工
作
、
洽
公

市
民
與
公
務
部
門
接
洽
時
之
溝
通
橋
樑
工
作
，
頗
獲
好
評
且
持
續
至
今
。
雖

然
，
聽
語
障
各
項
輔
具
補
助
項
目
亦
較
優
於
其
他
縣
市
，
但
仍
積
極
考
量
聽

語
障
市
民
外
出
時
可
能
之
不
便
;
為
了
幫
助
他
們
能
更
便
利
使
用
傳
真
機
，

去
年
已
接
洽
。
只
便
利
一
商
店
，
提
供
免
費
傳
真
服
務
，
讓
大
台
北
地
區
之
聽

語
障
人
士
可
以
更
便
利
出
門
。
另
台
北
市
於
九
十
一
年
度
將
提
出
與
聽
語
障

有
關
之
自
治
條
例
，
做
為
更
積
極
保
障
其
權
益
之
法
源
依
據
。

話
字
、
土
口
五
口

E
B

、
。
謝

Z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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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照
顧
與
服
務
，
政
府
的
責
任
是
無
可
迴
避
的
，
隨
著

社
會
環
境
變
遷
，
其
中
必
定
仍
有
許
多
不
足
與
有
待
加
強
的
地
方
，
如
身
心

障
礙
者
其
直
系
親
屬
老
邁
或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薄
弱
和
保
護
性
之
個
案
，
應
有

足
夠
機
構
作
為
強
而
有
力
之
後
盾
，
且
應
有
信
託
制
度
作
為
公
權
力
展
現
之

所
在
。就

學
部
分
，
教
育
局
已
提
出
台
北
市
身
心
障
礙
教
育
白
皮
書
，
落
實
零

拒
絕
、
回
歸
社
區
、
回
歸
主
流
之
政
策
。
且
托
兒
所
、
幼
稚
園
均
已
收
托
一

定
比
例
身
心
障
礙
及
發
展
遲
緩
的
幼
童
。

服
務
到
家
、
馬
家
庭
做
整
體
評
估
一
直
是
我
們
努
力
的
目
標
，
如
喘
息

服
務
提
供
臨
託
服
務
與
短
期
照
顧
服
務
，
今
年
更
將
落
實
以
「
家
庭
」
為
中

心
之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推
動
各
項
如
互
助
、
喘
息
、
在
宅
訓
練
、
支
持
與
評

估
網
絡
等
方
案
，
使
其
更
為
具
體
落
實
。

雖
然
經
過
政
府
與
民
間
團
體
共
同
努
力
，
台
北
市
的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已

有
部
分
成
果
，
但
我
們
從
未
以
此
自
滿
;
展
望
未
來
，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的
整

合
工
作
將
是
重
點
。
如
何
避
免
民
眾
因
分
工
的
關
係
而
求
助
無
門
，
甚
至
喪

失
福
利
機
會
，
是
我
們
最
為
關
心
的
。
一
般
人
在
生
命
轉
折
處
，
尚
且
徬
徨

不
知
所
措
，
更
何
況
是
屬
於
弱
勢
中
弱
勢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故
本
市
期
許
以

全
人
觀
點
出
發
，
來
關
照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有
如
大
隊
接
力
一
般
，
一
棒
一
棒

接
下
去
努
力
地
跑
，
絕
不
讓
棒
子
掉
下
來
，
才
能
讓
現
有
資
源
充
分
發
揮
、

運
用
。有

心
就
有
力
量
，
用
心
就
能
改
變
。
從
台
北
市
設
置
專
賣
手
語
翻
譯
員

與
檢
定
制
度
、
臨
時
照
顧
服
務
、
公
設
民
營
機
構
成
長
幅
度
、
身
心
障
礙
津

貼
發
放
、
早
期
療
育
及
延
時
收
託
等
工
作
推
動
都
是
最
好
的
見
證
'
相
信
也
斟

唯
有
如
此
才
能
持
續
獲
得
民
眾
之
高
度
肯
定
與
認
同
。
民
眾
實
質
受
惠
與
家
發

屬
感
受
用
心
是
最
明
確
的
指
標
，
人
民
是
永
遠
的
頭
家
，
永
續
經
營
遠
比
施
如
何

放
煙
火
重
要
，
對
身
心
障
礙
者
家
長
而
昔
日
|
更
是
點
滴
在
心
頭
，
您
說
是
嗎
?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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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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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期一位一月三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
